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深圳金信

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信诺”、“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公司 2025年度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

易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一、证券与衍生品投资业务审议批准情况

（一）证券投资

根据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制度》规定，证券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的，或根据《深圳金信诺高新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应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应当及时披露的，应当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达到上述标准的，经总经理办公会议讨

论后，由公司总经理审批。

报告期内，公司未开展证券投资业务。

（二）衍生品交易

1、沪铜、沪锡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开展沪铜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公司拟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

值功能，使用自有资金开展沪铜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投入的保证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业务周期为 2024年 12月 27日至 2025年 12月 26日，在业务周

期内上述保证金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开展沪铜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101）。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5年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5

年 12月 19日召开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沪铜、沪

锡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公司拟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使用自有

资金开展沪铜、沪锡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投入的保证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

在开展相关业务期限内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

元，业务周期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业务周期内上述保

证金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同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或者由其授权人员在额度

内，审批公司日常沪铜、沪锡期货套期保值交易具体操作方案、签署相关协议及

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开展沪铜、沪锡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4）、《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101）。

2、外汇衍生品业务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的议案》，为降低汇率波动风险，根据公司业务

发展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额度不超过 8,000万美元的外汇衍生

品交易业务（投入的保证金额度不超过 800 万美元），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同意授权董事长或由其授权人在额度

内，审批公司日常衍生品交易具体操作方案、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业

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2）。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5年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5

年 12月 19日召开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

品交易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开展额度不超过 8,000万美元的外汇衍

生品交易业务（投入的保证金额度不超过 800 万美元），上述交易额度自股东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同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或

者由其授权人员在额度内，审批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具体操作方案、签署相关协

议及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5）、《2025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101）。

二、2025 年度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情况

（一）证券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开展证券投资业务。

（二）衍生品交易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衍生品交

易类型

初始投资

金额
期初金额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

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期末金

额

期末投资金

额占公司报

告期末净资

产比例

期货 1,145.57 1,145.57 573.91 - 3,254.85 4,526.12 448.21 0.20%

外汇 4,583.27 4,583.27 59.65 - 28,806.80 33,449.72 - 0.00%

合计 5,728.84 5,728.84 633.55 - 32,061.65 37,975.84 448.21 0.20%

报告期实

际损益情

况的说明

为规避和防范主要产品价格及外汇汇率波动给公司带来的经营风险，公司按照一定比例，针对公司生

产经营相关的产品、原材料及外汇开展套期保值、远期结售汇及外汇掉期等业务，业务规模均在预期

的采购、销售业务规模内，具备明确的业务基础。报告期内，已投资期货衍生品产生公允价值损益为

573.91万元人民币，投资收益 1,863.86 万元人民币；已投资外汇远期业务产品产生公允价值损益为

59.65万元人民币，投资收益 321.83万元人民币。

套期保值

效果的说

明

公司从事沪铜、沪锡套期保值业务和外汇衍生品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原材料和外汇相挂

钩，可抵消现货市场交易中存在的价格风险的交易活动，实现了预期风险管理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沪铜、沪锡套期保值业务期末占用额度为 448.21万元，

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期末占用额度金额为 0万元，均在公司股东会及董事会审议

的额度范围内。

三、内部制度执行情况

公司已制定《证券投资管理制度》《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管理制度》《外

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等，规范公司证券投资、外汇衍生品交易及商品期

货期权套期保值行为，明确相关内部决策程序、业务操作流程、风险控制措施等，

能有效防范风险。2025年度，公司严格按照上述制度相关规定进行沪铜、沪锡

套期保值业务及外汇衍生品业务，未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之情



形。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5年度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情况不存在

违反《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规的规定，相关交易未超过审批额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金信诺 2025年度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2025年度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余见孝 杨 滔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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